关于西海产业园片区（CP320831-2021-01-08）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起草说明

为顺应发展需求，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依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结合金湖县与金湖及开发区的实际情况与功能空间布局，特编制西海产业园片区（CP320831-2021-01-08）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对西海产业园片区范围和拟征收集体土地进行调整。

一、制定必要性

原片区成果于2021年8月批复，2022年“三区三线”成果批复启用后，将方案成果与经自然资源部批准的“三区三线”成果和金湖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成果进行衔接，存在不分土地尚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需要对片区范围做出修正，以确保片区范围全部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

依据《金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做好区域协同，集聚发展，统筹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布局，合理集中配置产业空间，引导各类要素向适宜开发空间集中的要求，金湖县编制并批复了《金湖经济开发区西海产业园、高新企业孵化产业园详细规划（修编）》，该详细规划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框架下，对中心城区经济开发区西海产业园、高新企业孵化产业园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空间安排，具体落实了用地布局、开发强度、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道路交通组织、绿地系统、市政基础设施、风貌管控等要求。详细规划对原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的地块性质、开发规模、配套设施标准等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优化布局，使其更符合单元整体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求。西海产业园片区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推动与周边产业基础相融合协调发展。

因此为响应上位规划，需对西海产业园片区进行调整。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38号）；

5.《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

三、主要内容

《西海产业园片区（CP320831-2021-01-08）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共分为五个方面内容，明确项目背景、调整依据、调整的内容和原因、调整方案主要内容、相关保障措施等。

四、实施后成效

西海产业园片区（CP320831-2021-01-08）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实施后，明确了片区开发范围与土地权属，契合产业向园区集中布局的思路，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优化土地征收规模，提升开发区建设质效，有力推动产城融合发展，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将助力金湖经济开发区提质增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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